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促字第373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孫煒翔    住○○市○○區○○路0段000號     

上聲請人孫煒翔聲請對相對人陳劍勳即聲輝燈光音響企業社發給

支付命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核發支付命令之請求，應釋明之。所謂釋明者，

指當事人提出法院得即時調查，而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

據而言；其舉證之程度，僅需令法院就某一事實之存否，產

生信其大概如此之薄弱心證為已足。而釋明之證據，既需能

使法院為即時之調查，則法院審酌應否核發支付命令時，即

應專就債權人提出之證據決之。倘債權人並未提出證據，僅

依其提出之證據，仍無法依經驗或論理法則直接推論出其主

張之事實者，即難認其已盡釋明之責，此時法院即應將其支

付命令之聲請駁回，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84條、第511條第2

項、第513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相對人於民國111年12月間委託聲請人前往金門執行跨年活

動燈光音響工程，聲請人已依約完成上述工程項目，雙方約

定報酬為一週執行工資共計新臺幣(下同)25,000元，惟多次

催告並給予明確付款期限，相對人仍未給付，爰聲請發支付

命令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前開請求，固有提出與暱稱「聲輝專業燈光音響

工程公司」LINE對話紀錄等件為證，惟查，LINE用戶與群組

名稱本可自由設定，甚至得由用戶自行更改通訊對象顯示之

暱稱，形式上並無從確認該對話者之身分即為相對人，雖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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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主張「LINE可自訂顯示名稱但相對人自行設定的名稱非

聲請人可更改」等語，惟聲請人所檢附通訊對象LINE之個人

檔案即可見暱稱「聲輝專業燈光音響…」文字旁有「鉛筆」

圖示，此即為可修改暱稱之設定鍵，且參聲請人所提出之LI

NE對話紀錄中，未見通訊對象提及足以識別其人別之資訊，

聲請人之主張並不可採。

　㈡然，暫不論前述LINE通訊軟體之用戶「聲輝專業燈光音響工

程公司」是否即為本件相對人，觀諸聲請人所提出自111年1

1月19日至115年2月15日之LINE對話截圖中，其中112年3月5

日聲請人問「陳董　我們費用何時可以結」，稍晚通訊對象

來電(註：截圖顯示「取消」，即代表來電並未接通，如有

接通應顯示「語音通話」)，113年9月17日聲請人問「老

闆　要跟你結費用」，相對人回：「我知道，再忍忍，我不

會不負責任…」等，未見雙方約定之給付報酬日期；再參11

4年10月23日聲請人問「老闆　我想問下金門跨年區工作一

週工錢25,000什麼時候可以拿　一直拖下去也不是辦法　看

要怎麼處理」，稍晚通訊對象來電(註：截圖顯示「未接來

電」，即代表來電並未接通，如有接通應顯示「語音通

話」)，可見通訊對象針對報酬25,000元並未有回覆，雙方

所約定之承攬報酬總價是否為25,000元，即非無疑。

　㈢綜前所述，支付命令僅係就聲請人請求之事項及所提出之書

證為形式上之審查，與判決之行言詞辯論程序須為實質上審

查有別，如聲請人尚須聲請調查證據，始能特定相對人身分

及確認兩造間成立承攬契約之事實，則此部分之釋明顯需待

進一步調查釐清，而與督促程序貴在無訟爭性之債權得以迅

速、簡易確定以實現權利之目的相違，是債權人前開主張尚

與督促程序之立法目的有違，是依前開說明，本件聲請無從

准許，應予駁回。至聲請人如須調查證據方能主張權利者，

應循一般民事訴訟程序起訴主張，以維權益，併此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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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

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鄭逸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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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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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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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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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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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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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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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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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促字第373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孫煒翔    住○○市○○區○○路0段000號      上聲請人孫煒翔聲請對相對人陳劍勳即聲輝燈光音響企業社發給支付命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核發支付命令之請求，應釋明之。所謂釋明者，指當事人提出法院得即時調查，而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而言；其舉證之程度，僅需令法院就某一事實之存否，產生信其大概如此之薄弱心證為已足。而釋明之證據，既需能使法院為即時之調查，則法院審酌應否核發支付命令時，即應專就債權人提出之證據決之。倘債權人並未提出證據，僅依其提出之證據，仍無法依經驗或論理法則直接推論出其主張之事實者，即難認其已盡釋明之責，此時法院即應將其支付命令之聲請駁回，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84條、第511條第2項、第513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相對人於民國111年12月間委託聲請人前往金門執行跨年活動燈光音響工程，聲請人已依約完成上述工程項目，雙方約定報酬為一週執行工資共計新臺幣(下同)25,000元，惟多次催告並給予明確付款期限，相對人仍未給付，爰聲請發支付命令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前開請求，固有提出與暱稱「聲輝專業燈光音響工程公司」LINE對話紀錄等件為證，惟查，LINE用戶與群組名稱本可自由設定，甚至得由用戶自行更改通訊對象顯示之暱稱，形式上並無從確認該對話者之身分即為相對人，雖聲請人主張「LINE可自訂顯示名稱但相對人自行設定的名稱非聲請人可更改」等語，惟聲請人所檢附通訊對象LINE之個人檔案即可見暱稱「聲輝專業燈光音響…」文字旁有「鉛筆」圖示，此即為可修改暱稱之設定鍵，且參聲請人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中，未見通訊對象提及足以識別其人別之資訊，聲請人之主張並不可採。
　㈡然，暫不論前述LINE通訊軟體之用戶「聲輝專業燈光音響工程公司」是否即為本件相對人，觀諸聲請人所提出自111年11月19日至115年2月15日之LINE對話截圖中，其中112年3月5日聲請人問「陳董　我們費用何時可以結」，稍晚通訊對象來電(註：截圖顯示「取消」，即代表來電並未接通，如有接通應顯示「語音通話」)，113年9月17日聲請人問「老闆　要跟你結費用」，相對人回：「我知道，再忍忍，我不會不負責任…」等，未見雙方約定之給付報酬日期；再參114年10月23日聲請人問「老闆　我想問下金門跨年區工作一週工錢25,000什麼時候可以拿　一直拖下去也不是辦法　看要怎麼處理」，稍晚通訊對象來電(註：截圖顯示「未接來電」，即代表來電並未接通，如有接通應顯示「語音通話」)，可見通訊對象針對報酬25,000元並未有回覆，雙方所約定之承攬報酬總價是否為25,000元，即非無疑。
　㈢綜前所述，支付命令僅係就聲請人請求之事項及所提出之書證為形式上之審查，與判決之行言詞辯論程序須為實質上審查有別，如聲請人尚須聲請調查證據，始能特定相對人身分及確認兩造間成立承攬契約之事實，則此部分之釋明顯需待進一步調查釐清，而與督促程序貴在無訟爭性之債權得以迅速、簡易確定以實現權利之目的相違，是債權人前開主張尚與督促程序之立法目的有違，是依前開說明，本件聲請無從准許，應予駁回。至聲請人如須調查證據方能主張權利者，應循一般民事訴訟程序起訴主張，以維權益，併此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鄭逸璇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促字第373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孫煒翔    住○○市○○區○○路0段000號      上聲請

人孫煒翔聲請對相對人陳劍勳即聲輝燈光音響企業社發給支付命

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核發支付命令之請求，應釋明之。所謂釋明者，

    指當事人提出法院得即時調查，而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

    據而言；其舉證之程度，僅需令法院就某一事實之存否，產

    生信其大概如此之薄弱心證為已足。而釋明之證據，既需能

    使法院為即時之調查，則法院審酌應否核發支付命令時，即

    應專就債權人提出之證據決之。倘債權人並未提出證據，僅

    依其提出之證據，仍無法依經驗或論理法則直接推論出其主

    張之事實者，即難認其已盡釋明之責，此時法院即應將其支

    付命令之聲請駁回，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84條、第511條第2

    項、第513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相對人於民國111年12月間委託聲請人前往金門執行跨年活

    動燈光音響工程，聲請人已依約完成上述工程項目，雙方約

    定報酬為一週執行工資共計新臺幣(下同)25,000元，惟多次

    催告並給予明確付款期限，相對人仍未給付，爰聲請發支付

    命令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前開請求，固有提出與暱稱「聲輝專業燈光音響

    工程公司」LINE對話紀錄等件為證，惟查，LINE用戶與群組

    名稱本可自由設定，甚至得由用戶自行更改通訊對象顯示之

    暱稱，形式上並無從確認該對話者之身分即為相對人，雖聲

    請人主張「LINE可自訂顯示名稱但相對人自行設定的名稱非

    聲請人可更改」等語，惟聲請人所檢附通訊對象LINE之個人

    檔案即可見暱稱「聲輝專業燈光音響…」文字旁有「鉛筆」

    圖示，此即為可修改暱稱之設定鍵，且參聲請人所提出之LI

    NE對話紀錄中，未見通訊對象提及足以識別其人別之資訊，

    聲請人之主張並不可採。

　㈡然，暫不論前述LINE通訊軟體之用戶「聲輝專業燈光音響工

    程公司」是否即為本件相對人，觀諸聲請人所提出自111年1

    1月19日至115年2月15日之LINE對話截圖中，其中112年3月5

    日聲請人問「陳董　我們費用何時可以結」，稍晚通訊對象

    來電(註：截圖顯示「取消」，即代表來電並未接通，如有

    接通應顯示「語音通話」)，113年9月17日聲請人問「老闆

    　要跟你結費用」，相對人回：「我知道，再忍忍，我不會

    不負責任…」等，未見雙方約定之給付報酬日期；再參114年

    10月23日聲請人問「老闆　我想問下金門跨年區工作一週工

    錢25,000什麼時候可以拿　一直拖下去也不是辦法　看要怎

    麼處理」，稍晚通訊對象來電(註：截圖顯示「未接來電」

    ，即代表來電並未接通，如有接通應顯示「語音通話」)，

    可見通訊對象針對報酬25,000元並未有回覆，雙方所約定之

    承攬報酬總價是否為25,000元，即非無疑。

　㈢綜前所述，支付命令僅係就聲請人請求之事項及所提出之書

    證為形式上之審查，與判決之行言詞辯論程序須為實質上審

    查有別，如聲請人尚須聲請調查證據，始能特定相對人身分

    及確認兩造間成立承攬契約之事實，則此部分之釋明顯需待

    進一步調查釐清，而與督促程序貴在無訟爭性之債權得以迅

    速、簡易確定以實現權利之目的相違，是債權人前開主張尚

    與督促程序之立法目的有違，是依前開說明，本件聲請無從

    准許，應予駁回。至聲請人如須調查證據方能主張權利者，

    應循一般民事訴訟程序起訴主張，以維權益，併此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

    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

    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鄭逸璇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促字第373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孫煒翔    住○○市○○區○○路0段000號      上聲請人孫煒翔聲請對相對人陳劍勳即聲輝燈光音響企業社發給支付命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核發支付命令之請求，應釋明之。所謂釋明者，指當事人提出法院得即時調查，而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而言；其舉證之程度，僅需令法院就某一事實之存否，產生信其大概如此之薄弱心證為已足。而釋明之證據，既需能使法院為即時之調查，則法院審酌應否核發支付命令時，即應專就債權人提出之證據決之。倘債權人並未提出證據，僅依其提出之證據，仍無法依經驗或論理法則直接推論出其主張之事實者，即難認其已盡釋明之責，此時法院即應將其支付命令之聲請駁回，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84條、第511條第2項、第513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相對人於民國111年12月間委託聲請人前往金門執行跨年活動燈光音響工程，聲請人已依約完成上述工程項目，雙方約定報酬為一週執行工資共計新臺幣(下同)25,000元，惟多次催告並給予明確付款期限，相對人仍未給付，爰聲請發支付命令等語。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前開請求，固有提出與暱稱「聲輝專業燈光音響工程公司」LINE對話紀錄等件為證，惟查，LINE用戶與群組名稱本可自由設定，甚至得由用戶自行更改通訊對象顯示之暱稱，形式上並無從確認該對話者之身分即為相對人，雖聲請人主張「LINE可自訂顯示名稱但相對人自行設定的名稱非聲請人可更改」等語，惟聲請人所檢附通訊對象LINE之個人檔案即可見暱稱「聲輝專業燈光音響…」文字旁有「鉛筆」圖示，此即為可修改暱稱之設定鍵，且參聲請人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中，未見通訊對象提及足以識別其人別之資訊，聲請人之主張並不可採。

　㈡然，暫不論前述LINE通訊軟體之用戶「聲輝專業燈光音響工程公司」是否即為本件相對人，觀諸聲請人所提出自111年11月19日至115年2月15日之LINE對話截圖中，其中112年3月5日聲請人問「陳董　我們費用何時可以結」，稍晚通訊對象來電(註：截圖顯示「取消」，即代表來電並未接通，如有接通應顯示「語音通話」)，113年9月17日聲請人問「老闆　要跟你結費用」，相對人回：「我知道，再忍忍，我不會不負責任…」等，未見雙方約定之給付報酬日期；再參114年10月23日聲請人問「老闆　我想問下金門跨年區工作一週工錢25,000什麼時候可以拿　一直拖下去也不是辦法　看要怎麼處理」，稍晚通訊對象來電(註：截圖顯示「未接來電」，即代表來電並未接通，如有接通應顯示「語音通話」)，可見通訊對象針對報酬25,000元並未有回覆，雙方所約定之承攬報酬總價是否為25,000元，即非無疑。

　㈢綜前所述，支付命令僅係就聲請人請求之事項及所提出之書證為形式上之審查，與判決之行言詞辯論程序須為實質上審查有別，如聲請人尚須聲請調查證據，始能特定相對人身分及確認兩造間成立承攬契約之事實，則此部分之釋明顯需待進一步調查釐清，而與督促程序貴在無訟爭性之債權得以迅速、簡易確定以實現權利之目的相違，是債權人前開主張尚與督促程序之立法目的有違，是依前開說明，本件聲請無從准許，應予駁回。至聲請人如須調查證據方能主張權利者，應循一般民事訴訟程序起訴主張，以維權益，併此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鄭逸璇





